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告知单

1． 设定依据

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（2011年修正）第七条

2. 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》（2001年建设部令第91号修正）第二条

3. 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（2000年国务院令第293号）第三十三条

2． 许可条件：根据相关法律及依据，申请的建筑工程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：

1、 已经办理该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条件

2、 在城市规划区的建筑工程，已经取得规划许可证

3、 需要拆迁的，其拆迁进度符合施工要求

4、 已经确定建筑施工企业

5、 有满足施工需要的施工图纸及技术资料

6、 有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

7、 建设资金已经落实

8、 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

3． 办理流程

提出申请 → 窗口工作人员受理及审查 → 窗口负责人核准 → 发放《施工许可证》副本

4． 申请材料

	序号
	材料名称
	材料形式

	1
	中标通知书（合同造价审查表）
	复印件（加盖建设单位原章）

	2
	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证书）
	复印件（加盖建设单位原章）

	3
	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
	复印件（加盖建设单位原章）

	4
	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	复印件（加盖建设单位原章）

	5
	项目资本金监控协议（房地产开发项目）
	原件

	6
	农民工工资保障金手续（含工伤保险）
	原件

	7
	消防设计审核意见书（人员密集和其他特殊建设工程）
	原件

	8
	施工图审查合格书备案表
	原件

	9
	合同备案表（含总包、分包、监理、节能、工程档案报送责任书等）
	原件

	10
	施工现场关键岗位人员押证登记表
	原件

	11
	质安监委派手续（含安责险、五方授权书及终身承诺书、安全文明措施费入账单）
	原件

	12
	计划生育手续
	原件

	13
	执法大队意见
	原件


5． 承诺时限：资料齐全即刻办理

六．收费依据：无

七．收费标准：无

八．咨询电话：0731-56771496

十．办理地点：市政务服务中心住建局窗口
